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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重 點點點點點 整整 理理

刑事訴訟之意義：刑事訴訟法乃刑事法之一種，係【確定國家對特定被告

之特定犯罪刑罰權有無及其範圍之法規】。

狹義的刑事訴訟：專指【起訴至裁判間之訴訟】而言。僅以法院、原

告、被告所為之訴訟行為為範圍。

廣義的刑事訴訟：凡係國家以實行刑罰權為目的之一切行為皆屬之，包

括審判前之偵查程序及審判後之執行程序。廣義的刑事訴訟包含【偵

查、起訴、審判、執行】四程序。

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之區別：刑事訴訟法，乃確定【刑罰權之有無】及其

範圍；而民事訴訟法，則確定【私權之有無】及其他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

係。目的各殊，性質亦異。

兩者之區別分述如下：

客體：刑事訴訟係以【刑事事件】、附帶民事訴訟為審理對象；民事訴

訟以【民事事件】為主。

目的：刑事訴訟以【實行公法上之刑罰權維持國家秩序】為目的，保護

私權次之；民事訴訟以【實行私法上之請求權保護私權】為目的，維持

國家秩序次之。

主義（即所持之基本原則）：刑事訴訟【以職權進行主義為基本，以當

事人主義補充之】，訴訟程序之進行、終結，國家司法機關多依職權為

之；民事訴訟原則上採【當事人進行主義】，訴訟程序之開始、發展、

終結，多任由當事人之意思為之。

【註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制度朝向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修正。】

訴訟之法律關係：刑事訴訟為法律關係之主體，除自訴案件外，通常則

僅有【國家與被告】兩者存在；民事訴訟為法律關係之主體，恆為【原

告、被告及國家】三者。

刑事訴訟之機能與目的：刑事訴訟，乃指【國家為實行刑罰權所必須實施

之一切訴訟程序】之總稱。廣義的刑事訴訟程序指【以確定國家刑罰權為

目的之全體程序】而言，包括【偵查程序、審判程序及執行程序】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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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之機能包括【「處罰機能」與「不處罰機能」】：

「處罰機能」：處罰機能乃是有罪必罰之思想，強調為使有罪之犯人

接受處罰，應探求積極的真實，確保有罪犯人之處罰，以求維護社會

治安及公共福祉。

「不處罰機能」：又稱「保障機能」，乃是使無辜者不受處罰之思想

，強調為避免罰及無辜之人，應探求消極的真實，確保無辜者不受處

罰冤抑，以求保障人權，避免遭受不當之侵害。

刑事訴訟之目的有三：【一為實體真實之正確性；二為訴訟程序之合法

性；三為維護法的和平而對被告為有罪之判決】。

刑事訴訟乃使刑法得以正確適用之目的。採職權主義之刑事訴訟制度

重在發現真實，以維護社會安全；而現在刑訴修法後，改採改良式當

事人進行主義，其刑事訴訟制度則重在【保障人權】，以維護【程序公

正】。

刑事訴訟法之主要體系：

名詞解說：

【犯人】：有犯罪事實發生，但不知係何人所犯時，以犯人稱之（刑

訴§262）。

【犯罪嫌疑人】：偵查中，司法警察（官）對其產生犯罪嫌疑，對之

加以調查、詢問之特定人（刑訴§§27Ⅰ後段、71-1）。

【被告】：

偵查中，司法警察官將犯罪嫌疑人移送檢察官後，受檢察官或法官

訊問之特定人（刑訴§§27Ⅰ前段）。

審判中受法官審判之特定人。

【受判決人】：被告經法院判決確定後，稱受判決人（刑訴§420）。

【受刑人】：被告經【判決確定且在執行中】（刑訴§484）。

【犯罪】：未經起訴的事實（刑訴§§1Ⅰ、268）。

【案件】：已經起訴者，且為人（被告、特定人）＋物（犯罪事實、

特定事實）。

【直接被害人】：

重點：大小10、行距17、字距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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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重 點點點點點 整整 理理

第一節　偵查之基本概念

偵查之意義：乃【偵查機關認為有犯罪存在時，為釐清犯罪事實與犯罪嫌

疑人，就證據之發現、蒐集與保全之程序，是在法院進行審判程序前之行

為】。

偵查之功能：偵查乃偵查機關在犯罪發生或有犯罪發生之嫌疑時，實施尋

找或保全罪犯，並蒐集、保全證據之行為，以決定是否提起公訴。因此，

偵查之主要功能有三：

釐清犯罪事實，蒐集並保全證據，提供【起訴後檢察官踐行舉證責任】

之所需，及【法院做為證據裁判之基礎】，以【確保審判結果之正確

性】。

確認犯罪嫌疑人之人別：偵查程序中對於犯罪嫌疑人之人別確認，不在

刑事訴訟法第95條被告訊問時得保持緘默權之權利保障事項內。

【過濾無須進入審判之案件】，使其在偵查階段終結。

【註：參黃朝義著，《犯罪偵查論》，漢興，2004年3月，初版一刷，頁4

～8；參曾正一著，《偵查法制專題研究》，中央警察大學，2007年

10月，初版二刷，頁3～8。】

實施偵查之持續性：案件起訴後，檢察官仍得繼續實施偵查？

否定說：依刑訴§3規定，案件一經起訴，檢察官與被告即屬相對立

的當事人，已無偵查權限，且案件已提起公訴，早已脫離偵查程序，

而由法院接續審理，檢察官若有需要蒐集證據，僅得向法院聲請調查

（§163Ⅰ），而不得再實施偵查，亦不得傳喚、拘提被告或證人。

肯定說：追訴犯罪之目的在於提起公訴，並請求法院確認對被告刑罰權

之存在及範圍，故檢察官為實行公訴，使真相大白，自仍得實施偵查，

蒐集相關證據供法院參考（刑訴§265Ⅰ、275）。

實務見解：案件起訴後，檢察官與被告同立於當事人地位，基於武器平

等之原則，自不宜再對本案進行偵查，但為遂行其實施公訴之舉證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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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　檢警關係

目前實務運作模式：

【檢察官於偵查階段呈現出與警察機關間之偵查權責無法區分之現

象】：雖然刑訴§229～231規定，偵查時，檢察官得對警察機關請求協

助或指揮、命令，但實際上，刑事偵查工作均由司法警察擔任，檢察官

既未指揮領導偵查，亦未親自參與偵查工作。

【檢察官在審判程序中之角色扮演，呈現出與法官間之責任分擔無法區

分之現象】：檢察官僅形式上蒞庭，未能於法庭上充分發揮訴追者之責

任，復依刑訴§161Ⅱ規定，使法院在檢察官起訴後，僅能形式地審查檢

察官之起訴「是否已達起訴法定門檻」；若檢察官於偵查階段之蒐證並

未落實，則將造成法院無法完成確實之調查，或不能依循檢察官提出之

書面起訴資料進行審查。

【註：參黃朝義著，《犯罪偵查論》，漢興，2004年3月，初版一刷，頁24

～25；參林俊益著，《刑事訴訟法概論（下）》，新學林，2011年2

月，十版一刷，頁8～9。】

偵查意義與檢警關係：實際上從檢警關係之偵查活動考察，偵查應包括：

證據蒐集：較重視事實與合目的層面。

證據篩選：屬於偵查之法律與規範層面。

現實上檢察官與警察間之差異：

以專業能力區分：

警察人員的教育、訓練過程所著重者為【偵查技巧、蒐證、鑑識的

訓練】。

檢察官則偏重於【刑事法學（法律面）】。

刑事偵查學之發展面：趨向於科學方法，【蒐證倚重科學鑑識】，檢

察官並無接受過相關訓練，僅有司法警察機關才有相關的專業技術人

才與科技設備。

人力配置方面：起訴工作與法庭工作已使檢察官不堪負荷，並無餘力

再涉足犯罪之蒐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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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上述之差異，司法警察機關所為之偵查，強調證據之發現與蒐集的

層面；檢察官則因此對公訴之提起負有全面舉證責任，其偵查的實施，

較傾向於證據篩選。

【註：參黃朝義著，《犯罪偵查論》，漢興，2004年3月，初版一刷，頁26

～27。】

偵查作為與檢警關係：依刑訴§228規定，犯罪行為之偵查屬於檢察官之法

定工作，但實際上檢察官所受理之案件，多為司法警察機關所移送。

且辦案過程中，檢察官對於認為調查蒐證不夠完備之案件，可以退回司法

警察機關或請求其他機關繼續辦理，是為刑訴§231-1所規定之「退案」制

度。學者黃朝義教授認為此顯然存有法制設計上問題，而造成檢警間權責

不符之結果，蓋偵查階段中之偵查主導權（偵查主體）依法屬於檢察官，

刑訴§229以下之規定，在偵查作為上，警察機關為協辦機關，主導案件之

檢察官絕對不得將其退回警察機關辦理，較為合理。

【註：參黃朝義著，《犯罪偵查論》，漢興，2004年3月，初版一刷，頁27

～30。】

偵查構造與檢警關係：偵查構造有【糾問式偵查構造】和【彈劾式偵查構

造】二種。原則上，此二種偵查構造實施強制處分權的令狀，應專由法院

決定簽發。茲論述如下：

糾問式的偵查觀：乃是將偵查上之程序構造以偵查機關對被告之兩面關

係作詮釋；本質上，偵查機關係以公正、獨立的立場追究案件之真實，

被告屬於被偵查對象，對被告所行使之強制處分，亦被認為屬於正當行

為。

彈劾式的偵查觀：亦即將當事人之觀念提前於偵查階段適用，偵查機關

與被告間為【相對立之當事人關係】，偵查機關只不過屬於審判準備程

序中之當事人角色，強制處分之決定權限自始屬於法院，且當事人僅能

利用藉由強制處分所取得之結果，甚且被告並無忍受偵訊之義務。

我國目前型態：依現今刑事訴訟制度及釋字392號解釋，我國目前在偵

查階段之型態，比糾問偵查構造更加強調糾問，犯罪嫌疑人十足為「被

偵查的對象」，檢察官與之地位與被告是不同的，檢察官擁有鑑定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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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訴

告訴：係指【犯罪之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人向國家機關申告犯罪事實，

並為請求訴追之意思表示】。至於告訴之效力，除促使偵查機關知悉犯罪

嫌疑而開始偵查外，對於告訴乃論之罪，並且有使之【完成追訴條件】之

作用。至於告訴雖為告訴乃論罪之訴追條件，但並非偵查條件，故告訴乃

論之罪，不待告訴權人之告訴，仍得開始偵查。

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之罪：告訴，【乃告訴權人向偵查機關申告

犯罪事實所為之意思表示】。而犯罪可分告訴乃論之罪與非告訴乃論之

罪：

非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，僅為偵查開始之原因，以向偵查機關申告

犯罪事實為已足，且此類犯罪，不以告訴為訴追條件，故檢察官因其

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，亦得逕行偵查、起訴。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

訴不僅為偵查之起因，且為訴追條件。

又告訴乃論之罪可分為【絕對告訴乃論之罪與相對告訴乃論之罪】兩

種。前者重在事實，凡觸犯各該罪者，不問其身分如何，均須告訴乃

論，此類犯罪之告訴，如傷害罪，除申告犯罪事實外，尚須表示希望

訴追意思，但不以指明犯人為必要。後者，重在犯人必具有一定之身

分者，始須告訴乃論，如親屬間竊盜，此類犯罪之告訴，除向偵查機

關申告犯罪事實，及表示希望訴追之意思外，尚須指明犯人。

因之，告訴乃論之罪，如告訴權人僅申告犯罪事實，並無希望訴追之

意思表示，或相對告訴乃論之罪，並未指明犯人，或檢察官以非告訴

乃論之罪起訴，經法院審理結果認係告訴乃論之罪者，例如以殺人罪

起訴，經變更為傷害罪，倘未經告訴權人合法告訴，仍不失為刑訴

§303所指未經告訴之情形。

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期間：依刑訴§237規定，告訴乃論之罪，其告訴應

自【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】，於【六個月】內為之。得為告

訴人之有數人，其一人遲誤期間者，【其效力不及於他人】。此項告

訴期間，係自知悉犯人之時起算，並非犯罪成立之時起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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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訴乃論之罪，依刑訴§238之規定，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，得

撤回其告訴。撤回告訴之人，不得再行告訴。遇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

時，一人之撤回並不影響他人告訴權之存在，但若係被害人撤回告訴

而有刑訴§233Ⅱ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規定之適用者，自當別

論。又指定之代行告訴人，其本身僅有實行告訴之權，並非有告訴權

之人，自無權撤回。

設某甲傷害某乙之身體，如係刑法§277Ⅰ之輕傷，此為絕對告訴乃論

之罪，雖未經告訴亦得實施偵查。告訴乃論罪之告訴雖為偵查開始條

件之一，但非偵查條件，故舉凡案件涉有犯罪嫌疑者，偵查機關皆得

主動偵查。惟告訴乃論罪之告訴，本質上屬訴追條件，亦即，需具備

告訴，檢察官方得起訴。故檢警人員雖可在知有犯罪嫌疑時即主動開

始偵查，但須有告訴權人之告訴，檢察官方得依法提起公訴，送請該

管法院依法審判。

主體：

【一般告訴權人】：〈99高考、99司特五、98基警四、98原住民五〉

犯罪之被害人，得為告訴（刑訴§232）。

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，得獨立告訴（刑訴§233Ⅰ）。

被害人已死亡者得由其配偶、直系血親、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、二

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、家屬告訴。但告訴乃論之罪，不得與被害人

明示之意思相反（刑訴§233Ⅱ）。

【特定案件之告訴人（專屬告訴人）】：

刑法§230之妨害風化罪，非下列之人不得告訴（刑訴§234Ⅰ）：

本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。

配偶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。

刑法§ 2 3 9之妨害婚姻及家庭罪，非配偶不得告訴（刑訴

§234Ⅱ）。

刑法§2 4 0Ⅱ之妨害婚姻及家庭罪，非配偶不得告訴。（刑訴

§234Ⅲ）。

刑法§298之妨害自由罪，被略誘人之直系血親、三親等內之旁系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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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重 點點點點點 整整 理理

第一節　通常程序

意義：

審判程序，係指檢察官或自訴人向管轄法院提出起訴書或自訴狀，法院

受理後進行一系列審判行為之程序，即【法院就「刑事案件」（特定被

告之特定犯罪事實）審理、辯論及裁判之程序】。

審判程序有【廣義的審判】及【狹義的審判】，狹義的審判專指審判期

日所進行之審理、辯論及宣示裁判之程序；廣義的審判是指審判期日之

前之準備審判程序（簡稱「準備程序」）、狹義審判程序及附隨於審判

期日之程序。所謂【準備審判程序】，係指【審判期日之前為準備審判

期日所進行之程序】；而附隨於審判期日之程序，係指如拘提或羈押等

強制處分。

刑事訴訟之審理，以【三級三審之審級制為原則】，【三級二審級制

為例外】。審判程序中，【第一、二審為事實審】，【第三審為法律

審】，除依覆審及法律審之特質設有特別規定外，第二、三審皆可準用

第一審審判規定（刑訴§364、§387）。

審判開始之原因：

經檢察官或自訴人之起訴者。

無管轄權之案件，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，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

院。

相牽連案件經裁定移送合併審判者（刑訴§6）。

經裁定指定管轄者（刑訴§9）。

經裁定移轉管轄者（刑訴§10）。

經第二審法院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法院（刑訴§369Ⅰ但書）。

經第三審法院撤銷原判決逕行發回第一審法院（刑訴§399但書）。

第三審法院因原審判決未諭知管轄錯誤係不當而撤銷之，並將該案件發

交第一審法院（刑訴§400本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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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重 點點點點點 整整 理理

第一節　證據法之基本概念

證據之意義：

所謂證據，乃【刑事訴訟程序中用於認定犯罪事實是否真實，使該犯罪

事實達到明瞭之原因（憑藉）】；換言之，認定事實的過程稱作證明，

而證據則為證明之手段。一般所稱的證據包含了二層意思：

證據方法：探求證據資料內容的調查手段，共有五種法定證據方法：

人之證據方法：

【被告】。

【證人】。

【鑑定人】。

物之證據方法：

【文書】。

【勘驗】。

證據資料：經由證據方法而得到，所有可能與待證犯罪事實直接或間

接相關的資訊內容或素材。

證據要有法律上的價值，須結合法定證據調查方法與證據資料。

【註：參林俊益著，《刑事訴訟法概論（上）》，新學林，2011年2月，

十版一刷，頁361～362。】

證據資格之限制：亦即證據能力之有無。所謂【證據能力】，係指證據

【得提出於法庭調查，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】之用，所應具備之資格；

此項資格必須【證據與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，符合法定程式（嚴格

證明法則）】，且【未受法律之禁止或排除（證據禁止法則）】，始能

具備。

【註：參林鈺雄著，《刑事訴訟法（上冊）》，元照，2010年9月，六版

一刷，頁469；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。】

依刑訴§155Ⅱ規定，【無證據能力、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，不得作為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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